声明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我方参加贵单位组织的川渝联盟超声刀头医用耗材带量联动采购遴选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声明如下（内容自行填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我方报送产品规格为市场主流规格，       规格在       医院每自然年度使用量约      把（最近一次复旦综合排名前10名或专科<胸外科、胃肠外科、乳甲外科>排名前10名医院），相应价格依据真实有效。若恶意虚报导致与后续实际使用情况不符，我方愿意接受有关法律、地方法规和医院规章制度给予的处罚，并自愿承担并赔偿本项目采购方造成的损失。
2.我方报送产品在公开发表的       期刊、       专家共识中予以推荐，相关产品核心技术具有      专利。（若有）
3.我方承诺在重庆市具有技术服务力量，若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技术支持问题，我方可在     小时内予以响应。因售后响应不及时或产品质量问题给采购方造成损失和负面影响，由我方负全部责任。
[bookmark: _GoBack]4.我方承诺具有专门培训团队，可于每自然年度免费提供    人次的培训服务；我方承诺具有专门科研团队，可对采购方提供       等科研学术支持。（若有）
5.我方提供保障相关产品       等使用支持条件。因产品出现近效期、包装不合格等需要更换，因滞销、违反合理使用耗材相关规定，我方具备完备召回制度。（若有）
6.根据有关保密法规和廉政建设制度，我方承诺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有关规定；不以任何方式泄露或传播本次采购项目相关信息；坚持采购活动公开、公正、诚信的原则，不损害国家和学校利益，不违反采购管理规章制度；杜绝商业贿赂，不以任何理由馈赠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不与相关人员进行与采购合同有关的经济活动；若遇有关人员索贿，有义务举报；严格履行合同，自觉按合同办事。
我方了解，虚假声明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本声明如有虚假，我方愿意接受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给予的处罚，并自愿承担被取消成交资格、解除合同以及赔偿本项目采购方损失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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